新北市政府○○年度原住民申請急難救助申請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戳記:
	申請救助

項目
	□  死亡救助

□  醫療救助

□  重大災害

□  生活救助
	身分
	· 低收入戶 第      款

· 中低收入戶

· 一般民眾

	申請人
姓  名
	
	性別
	出生日期
	　年 　月 　日
	身分證
字號
	

	
	
	男 女
	
	
	族   別
	             

	案主
戶籍地址
	新北市　  　區　   　里　  鄰     　路街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樓

	申請人
現居住地址
	新北市      區       里　  鄰 　
       路街    巷  　弄　　號 　樓
	聯絡電話
	

	檢附資料
	·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影本)　□中低收入戶證明　□里長證明　
· 死亡證明書   □住院證明   □住院醫療診斷書　□醫療收據
· 失蹤證明書   □其它證明文件 （請註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案由及生活概況
	

	區公所
審查意見
	
	 承辦人：
 課長：
 區長：


	市政府
核定結果
	一、□本案符合救助第　　 　  　 款規定，發給救助金　     　　元。

二、□本案因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符合救助規定，不予補助。
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科長：　　　　　　主任秘書：    　　　　　　局長：

備註：檢附證明文件，如有影本請加蓋原發証單位之戳章併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。
申請案編號：200211，公告期限：15天      (民)原社福03-(民)表一

